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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111年度民防團隊常年訓練執行計畫-民防總
隊、民防團、民防分團、防護團部分 

 

壹、依據 

一、 民防法。 

二、 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三、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防護團編組教育演習及服勤辦法。 

四、 內政部 111 年 4 月 12 日台內警字第 11108713421 號函頒

「內政部 111 年度民防團隊常年訓練實施計畫-民防總

隊、民防團、民防分團、防護團、聯合防護團部分」。 

貳、目的 

一、 為有效提升民防人員協助維護治安、及搶救災害之應變能

力，以達平時治安協勤、防災救護，戰時有效支援軍事勤

務，特訂定本計畫。 

二、 鑑於年底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票在即，且我國位居於太平

洋地震帶上，颱風、地震、豪雨等天然災害屢屢帶來災情，

加上俄烏開戰及中共持續模擬演練犯臺軍事行動等國內

外情勢及兩岸關係變化，復以國內發生新變異株 Omicron

感染事件，全國疫情警戒標準維持第二級，實施多項強化

防疫措施，本土疫情雖新增數起不同場域且感染源待釐清

群聚事件，目前尚在可控範圍內，惟國外疫情仍屬嚴峻，

境外移入病例數持續增加，爰賡續規劃優先訓練課程、加

強防疫措施及實務演練等策進作為。 

參、施訓單位 

一、 民防總隊（由本府相關局【處】)負責編組訓練（含民防

大隊、義勇警察大隊、交通義勇警察中隊、村【里】社區

守望相助巡守大隊、山地義勇警察隊、戰時災民收容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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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醫護大隊、環境保護大隊、工程搶修大隊）。 

二、 各民防團（由鄉、鎮、市公所負責編組訓練，含團部、疏

散避難宣慰中隊）、民防分團（由村、里負責勤務組編組

訓練）。 

三、 各防護團（由相關機關【構】、學校、團體、公司、廠場

負責編組訓練）。 

肆、辦理權責 

一、 民防總隊 

(一) 本縣警察局編組之協勤民力任務大隊（含民防大隊、義

勇警察大隊、交通義勇警察中隊、村【里】社區守望相

助巡守大隊、山地義勇警察隊） 

1、 主辦單位：本縣警察局防治科（本計畫僅適用於民防

大隊；義勇警察大隊、交通義勇警察中隊、村【里】

社區守望相助巡守大隊、山地義勇警察隊，分由本縣

警察局各業管單位保安科及交通警察隊辦理）。 

2、 協辦單位：本縣各警察分局。 

(二) 本縣執行民防相關工作編組之任務大隊、站（含戰時災

民收容救濟站、醫護大隊、環境保護大隊、工程搶修大

隊） 

1、 主辦單位：本府社會處、本縣衛生局、本縣環境保護

局、本府建設處。 

2、 指（輔）導單位：本縣民防總隊秘書作業組(本縣警察

局)。 

二、 民防團、民防分團 

(一) 主辦單位：鄉、鎮、市公所。 

(二) 指（輔）導單位：本縣民防總隊秘書作業組(本縣警察

局)、本府民政處。 

三、 防護團 

(一) 主辦單位：各相關機關（構）、學校、團體、公司、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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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二) 指(輔)導單位：本縣民防總隊秘書作業組(本縣警察

局)、各相關機關（構）、學校、團體、公司、廠場之本

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伍、執行 

一、 訓練對象 

（一） 民防總隊暨所屬各任務大隊(隊)、站：編組成員全員參

加。 

（二） 民防團、民防分團、防護團：編組成員之三分之一參加，

請自行調配參訓人數及年度。 

二、 訓練時數 

1 次 4 小時。 

三、 訓練期間 

 （一）111 年 7 月 1 日至 111 年 9 月 30 日間，由本縣民防總

隊秘書作業組（本縣警察局）排定轄內各民防團隊之訓

練日程。 

 （二）為應內政部督導，花蓮市公所（民防團）訓練日程排定

於 111 年 5月 10日上午。 

四、 訓練方式 

各項課程以「精簡實用」為原則，採教官講解、電化教學、

實務操作（演練）等方式實施；若因防疫需要，亦可改採

視訊教學、電化教材（預錄教學光碟或錄影帶）播放或轉

發教材（電化教材、紙本）輔助學習（機敏內容注意保密）

等方式辦理。 

五、 訓練課目 

(一) 民防總隊 

1、 民防大隊 

(1) 全國國防教育-含國防新知、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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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支援軍事勤務要領（含軍民聯合防空演習及防空

疏散避難設施使用宣導等）。 

(2) 民防人員協助救災要領，如災情查報通報、災害搶

救、簡易搜救及緊急救護常識（含心肺復甦術實作）

等；另得配合其他災害搶救演習實施，俾深化協助

防救災害知能。 

(3) 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法令及協勤要領、反恐相關

應變作為及政令宣導。 

(4) 防疫宣導課程。 

(餘就下列課程自行擇定) 

(5) 年度工作重點提示及座談。 

(6) 交通指揮。 

(7) 綜合逮捕術及應勤裝具操演。 

(8) 民防動員召集及協勤狀況推演。 

(9) 參與關懷社會公益活動要領。 

(10)民防相關法令與作業流程。 

(11)其他與民防工作相關課程。 

2、 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醫護大隊、環境保護大隊、工

程搶修大隊 

(1) 全民國防教育（含國防新知、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機

制及支援軍事勤務要領）、反恐相關應變作為、防空

疏散避難設施使用宣導、民防工作概要及防疫宣導

課程等。 

(2) 其他依單位特性自行排定專業課程，另可結合軍民

聯合防空、災害防救及全民防衛動員演習等加強實

務演練。 

(二) 民防團、民防分團、防護團 

1、 全民國防教育(含國防新知、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機制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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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等)、反恐相關應變作為、防空疏散避難設施 APP 使

用宣導、緊急救護常識(含心肺復甦術實作)、民防工

作概要、防疫宣導課程等。 

2、 其他依單位特性自行排定專業課程，另可結合軍民聯

合防空、災害防救及全民防衛動員演習等加強實務演

練。 

六、 訓練實施 

  （一）場地規劃： 

1、各單位遴選訓練場所，應擇通風良好處所，注意衛生

及安全，落實各項防疫措施，遵循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規定辦理。 

2、教育訓練可採移地多元方式，並結合文康活動，運用

公私立機關(構)資源辦理。 

  （二）教官：由各施訓單位自行遴聘，並得遴聘外界專業團體、

教官講授，以增強師資陣容，惟嚴禁於課程中進行各種

商業活動，如有應即予以制止，且不得再續聘授課；另

注意專業團體應以向主管機關登記有案者為限，教官應

對課程內容學有專精。 

  （三）教材 

1、 「民防相關法令及組訓作業流程」電子檔部分，登載

於本縣警察局網站/便民服務/民防園地，請各施訓單

位自行下載使用。 

2、 各單位請參考歷年編發之各種訓練教材並配合時事，

依需要自行編撰輔助教材。 

（四）訓練課程安排： 

1、課程安排可配合參與全民防衛動員準備、災害防救及

相關應變體系規劃之相關演練項目，以驗證民防動員

機制及人員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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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施全民國防教育訓練，應多使用影片等新興媒體方

式宣導及假訊息澄清等作法，讓參訓人員均能清楚明

瞭政府相關動員整備情形，增進全民防衛國家意識。 

3、內容力求精簡實用、過程生動活潑，並以討論及配合

電化教學方式實施，各單位得視實際需要派員互相觀

摩。 

陸、督導評核與獎懲 

一、 督評單位 

(一) 行政院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國防部）、臺閩全

民戰力綜合協調會報（國防部後備指揮部）、內政部動

員準備業務會報、內政部警政署及實施訓練團隊之上級

機關、相關法令業管機關（各就所指揮、監督、隸屬或

管制運用單位實施督導）。 

(二) 花蓮縣政府。 

二、 督導評核－聯合督評對象及權責 

(一) 由行政院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國防部）、臺閩

全民戰力綜合協調會報（國防部後備指揮部）、內政部

動員準備業務會報及內政部警政署等單位依權責實施

聯合督評。本年度常年訓練，內政部抽檢單位為本縣花

蓮市公所(民防團)。督評日期表如附件 1，督評項目表

如附件 4（請以 1項 1卷方式彙整備檢）。 

(二) 本縣民防大隊各民防中隊由本縣民防總隊秘書作業組

(本縣警察局)實施督評，督評日期表如附件 2，督評項

目表如附件 4（請以 1 項 1卷方式彙整備檢）。 

(三) 由本府教育處配合本縣民防總隊秘書作業組(本縣警察

局)實施聯合督評各防護團常年訓練，督評日期表如附

件 3，督評項目表如附件 4（請以 1 項 1 卷方式彙整備

檢）。 

(四) 由本府民政處配合本縣民防總隊秘書作業組(本縣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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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實施聯合督評各民防團（含民防分團）常年訓練，

督評日期表如附件 3，督評項目表如附件 4（請以 1 項 1

卷方式彙整備檢）。 

(五) 本縣衛生局（醫護大隊）、本縣環境保護局（環境保護

大隊）、本府社會處(暫時災民收容救濟站)、本府建設

處（工程搶修大隊）由本縣民防總隊秘書作業組(本縣

警察局)實施督評，常年訓練日期如附件 3，督評項目表

如附件 4（請以 1項 1卷方式彙整備檢）。 

(六) 各民防團隊若排訂日期無法實施常年訓練，請將變更日

期陳報本縣民防總隊秘書作業組(本縣警察局)核備，惟

應於 111 年 10 月 31 日前實施，且訓練完畢後應於 10

日內將訓練成果陳報本縣民防總隊秘書作業組(本縣警

察局)。另為應內政部實施督評，本縣花蓮市公所(民防

團)常年訓練日期係 111年 5月 10日上午，不得變更。 

三、 獎懲 

(一) 本縣民防總隊秘書組（本縣警察局）督評各民防中隊常

年訓練： 

本縣警察花蓮分局、吉安分局、新城分局、鳳林分局及

玉里分局等 5個單位，取績優前 2名分局獎勵，經本縣

警察局評列丙等分局，業務組長及承辦人各申誡一次。

本案獎懲俟內政部評列本縣為績優（劣）單位，再依附

件 5（附註 2）辦理。 

(二) 本縣民防總隊秘書組（本縣警察局）辦理其他民防團隊

督評敘獎組別及名額（於本府權責內依附件 5-1辦理獎

懲）： 

1、 甲組（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醫護大隊、環境保護大

隊、工程搶修大隊）：本府社會處、建設處、本縣衛生

局及環境保護局等 4 個單位，取第 1 名為績優單位辦

理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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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乙組（各民防團）：花蓮市公所、吉安鄉公所、新城鄉

公所、壽豐鄉公所、鳳林鎮公所、光復鄉公所、瑞穗

鄉公所、豐濱鄉公所、秀林鄉公所、萬榮鄉公所、卓

溪鄉公所、玉里鎮公所、富里鄉公所等 13 個單位，取

前 4 名為績優單位辦理敘獎。 

       3、丙組（各防護團）：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花蓮酒廠、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國立花蓮高級中

學、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

校、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

業學校、四維學校財團法人花蓮縣四維高級中學、慈濟

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中華紙漿股份有限公司、上騰

學校財團法人花蓮縣上騰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國立東華

大學、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花蓮縣私立海

星高級中學、大漢技術學院、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花

蓮製造廠、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和平分公司和平廠、

臺北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花東區處、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

業學校、國立玉里高級中學等 22 個單位，取前 7 名為

績優單位辦理敘獎。 

     4、甲組第 1 名、乙及丙組前 2名，本縣於公開場合辦理表

揚並致贈獎牌 1面。 

柒、規定事項 

一、義勇警察大隊、交通義勇警察中隊、村（里）社區守望相

助巡守大隊、山地義勇警察隊，分由各業管單位（內政部

警政署保安組、交通組）實施督導、評核，有關其常年訓

練實施計畫由各業管單位另行訂發。 

二、本縣警察局各分局請依本執行計畫，策訂所編組之「民防

中隊」常年訓練細部執行計畫，於 111 年 6 月 10 日前函

報本縣民防總隊秘書組（本縣警察局）備查。（附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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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民防大隊常年訓練併花蓮民防中隊常年訓練實施） 

三、 為應內政部督導，花蓮市公所(民防團)請依本執行計畫，

策訂常年訓練細部執行計畫，於 111 年 5 月 6 日前函報本

縣民防總隊秘書組（本縣警察局）備查。【附註：「細部執

行計畫電子檔」、「編組人員名冊電子檔」、「裝備器材管理

名冊電子檔」等一併傳送至本縣民防總隊秘書組(本縣警

察局)承辦單位電子信箱(ni1006@mail2.hlpb.gov.tw)】。 

四、各民防團隊（本府社會處【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本縣

衛生局【醫護大隊】、本縣環境保護局【環境保護大隊】、

本府建設處【工程搶修大隊】、各鄉、鎮、市公所【民防

團】、各相關機關【構】、學校、團體、公司、廠場【防護

團】）請依本執行計畫，策訂常年訓練細部執行計畫，於

111 年 6 月 10 日前函報本縣民防總隊秘書組（本縣警察

局）備查。【附註：細部執行計畫電子檔一併傳送至本縣

民防總隊秘書組 (本縣警察局 )承辦單位電子信箱

(ni1006@mail2.hlpb.gov.tw)】。 

五、各民防團隊於受檢日期 2週前填製 111年度民防團隊常年

訓練督評受檢單位資料表(如附件 6)電子檔，並傳送至本

縣民防總隊秘書組（本縣警察局）承辦單位電子信箱備查。 

六、各項受檢資料應事先彙齊備檢，未能於督評當日提交資料

受檢者，視同無資料計分；相關業務承辦人員請全程陪

同，如因故不克到場，應指派專人代理。 

七、各民防團隊之「編組人員名冊」（如附件 7）、「裝備器材管

理名冊」（如附件 8）均無須列印備檢（應以電子檔備檢；

若以書面資料備檢者，予以扣分）。「編組人員名冊電子

檔」、「裝備器材管理名冊電子檔」請於 111 年 6 月 10 日

前傳送至本縣民防總隊秘書組（本縣警察局）承辦單位電

子信箱。 

八、 各施訓單位應依本辦法第 7 條規定簽發「民防人員召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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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書」（如附件 9），並於訓練 10日前送達參訓人員簽收。 

九、 參訓人員如有請假情形，應依規定填製「民防人員免除召

集申請書」（如附件 10）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

權責單位除准駁外，並應伺機對請假人實施補訓。 

十、 為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法運用，本計

畫所屬機關保有之個人資料，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

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並受該法規範，以防不當侵犯

當事人個人資料，確實執行資料安全、資料稽核及設備

管理等安全維護事項。 

十一、各施訓單位均應辦理本訓練，如有未依規定辦理者，本  

縣民防總隊秘書作業組（本縣警察局）逕依民防法及本

辦法相關規定裁處。 

十二、 本訓練時數可登錄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請協調各

相關認證權責單位就具公務人員身分者辦理。 

十三、 各單位配合課程擔任授課教官者，視辦理成效予以獎

勵。 

十四、 備檢場地不可影響上課秩序，並準備相關應檢資料電子

檔及行動電腦設備，供督評人員現場抽檢；另為降低群

聚感染風險，備檢場地以通風良好處所為主，陪檢人員

以熟悉業務之承辦人為主，儘量精簡，全程戴口罩，並

實施體溫量測，酒精消毒等相關防疫作業。 

捌、經費 

   本計畫所需經費請施訓單位自行於年度預算內支應。 

玖、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另函通知修正。 

 


